
“俺找了50个村，可找到老伴了”
本报“找家”公益平台已帮三个特殊流浪者找到家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张汝
树) 29日，桓台县马桥镇宰相村
的孙老汉在淄博市救助站找到了
自己丢失四个多月的老伴。

本报11月27日报道了《18名
“特殊”流浪者等待回家》的消息
后，目前除孙老汉的老伴外，已经
有两人回到了家。

“我们是28日下午看到了报
纸，当时就赶忙联系了救助站，订
好今天早上来接老伴。”桓台县马
桥镇宰相村的孙德丰激动地说。

孙德丰介绍说，他老伴精神
上 有 点 问 题 ，平 常 也 经 常 跑 出
去，但都找了回来，但这次老伴
走失却让他很头疼。“她是今年7

月份一天黑夜爬墙走的，这四个
月，我一直在找她，走了五六十
个村，今天才找到她”。

孙德丰的兄弟媳妇介绍说，
他们以前也不知道市里有个救
助站，也就没到这里来找。“我们

的邻居看到了你们的报纸，感觉
报纸上有个人像我嫂子，就给我
们送来了，2 9日早上，我们早早
地就赶了过来”。

签完了认领程序，确认了家人
身份，孙德丰在领着老伴离开前，
掏出了几百元钱要表示对救助站
的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哪能

收费，这不符合规定。”救助站的工
作人员紧忙将钱还给了孙德丰。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说着，
孙德丰领着老伴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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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帮这几位流浪人员早日找到家。在已经发布的流浪者信息当中,如

果你认识他们,有关于他们的线索,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2272169,也可以拨打淄博市救助站

热线0533—8403178。如果您不认识他们,也希望您能将他们的信息告诉自己身边的人,让

大家一起汇聚爱心,为他们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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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1月 2 9日讯 (记
者 王鑫 孙慧瑶 通讯
员 李淑娟 邢军 ) 2 9

日，张店警方在淄博市火
车站遇到一名出走少年，
他在1 0月、1 1月两个月里
被救助站收留过3次，经过
联系救助站，民警已将其
送回家。

29日上午9点左右，张
店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民警
王强在执勤的时候看到，淄
博火车站出站口广场有一
位衣衫褴褛的少年在来回
徘徊。民警随即上前进行
询问，少年见到民警上前
撒腿就跑。民警迅速将其拉
住，带回辖区派出所。

少年上身仅穿着一件
保暖衣，下身穿着一条已
掉色的破损牛仔裤。在派
出所，民警耐心询问少年
个人情况，但他依旧只字不
答。无奈下民警用糖果吸引
少年，少年才勉强张口说
出了自己姓名。通过户籍
查找，民警得知此少年是
临淄区凤凰镇人。但是，
因为线索有限，无法找到
他的具体家庭住址。

中午1 2点3 0分左右，
民警将少年送至市管理救
助站，谁知刚一下车，门
卫就认出了这个少年。原
来 ，走 失 少 年 名 叫 段 海
军，今年12岁，临淄区凤凰
镇侯家屯人。因为父母离
异，现在跟随母亲生活。
但是母亲后来再婚，并与
现任丈夫生一女儿，对他
的照顾并不细心。10、11月
两个月里，市管理救助站
共收留他3次。

得知段海军具体情况
后，张店警方立即联系了
临淄区凤凰镇派出所，并
将其送回家，但因为没有
一人在家，目前由村委收
留，等其父母回家后再送
回家里。

少年两个月

入住救助站3次

民警已将其送回家

“我想回老家看看孩子”

被救助女子说不对家庭地址，有家难回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张汝
树) 她在救助站已经待了四个
月，却没有家人过来认领，她看起
来思路清晰，但却因为说不对家
庭住址有家难回，当我们问她是
否想回家时，她回答，“我想回老
家看看孩子”。

她自称叫王玉，精神病患者，
是今年7月23日来到救助站的，经
过四个月的救助，她目前说话思
路还算清晰，但有时候说话也让
人摸不着头脑。

王玉自称是河北邯郸市永年
县刘家庄村人，27岁的时候离开
了家乡，到了济南做小本买卖，之
后说是到处旅游，才来到了淄博。

据王玉介绍，她家里就剩自己
的老母亲和弟弟了，而弟弟也常年

不在家。她在老家的时候，和一个
名叫王庭(音)的人结了婚，还有一
个女儿，今年有六岁了。

而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王
玉虽然自称是河北人，但口音上完
全听不出来，一口的济南话，而且
有时候说话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
王玉一直反应很慢，有时候说想回
家，有时候又说不想。“我想在淄博
找个工作，成个家，就不回去了。”
王玉说。但当问及她是否想回家看
看孩子时，她却表示想回家了。

“我们也正在核实她说的信
息，因为按照以前她提供的信息，
我们根本找不到她的家人。”救助
站工作人员说，“我们会按照掌握
的信息，及时找到她的家人”。

从贵州到淄博见网友

17岁“被救助”少年有家难回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张汝
树) 为了见个网友，他从贵州到
了淄博，可是后来网友跟别人走
了，他却因为未成年，又花光了
钱，有家难回，现在他正待在救助
站接受救助。

小韦是贵州人，在广州惠州
工作，这次来淄博是为了见网友。

“我和周村的一个女孩，在网上聊
了半年多，这次来就是想见见她，
可是钱花光了，网友也走了”。

小韦介绍说，当时他来淄博
就带了1000元，11月15日到周村
后，就一直和网友在一起，后来网
友的一个朋友将网友带走了，而
他因为没了钱，回不了家了。

“当时我就拨打了救助电话，
被救助站的人接了回来。”小韦

说，他24日来到了救助站，现在已
经五天了。

“他不想回贵州，要回广州，
但按照政策，这是不允许的。”救
助站工作人员介绍说，按照国家
规定，被救助的未成年人必须回
到原籍，而要回家有两种方式，一
是由救助人员将其送回，一是家
人答应接孩子回家。

小韦今年已经17周岁，具备
一定的辨别能力，但按照规定的
话，他自己是不能单独回家。

“他又不想回家，也不想让我
们送他，正因为这样，他才没法离
开救助站。”该工作人员说。

“我们正在积极联系孩子家
里人。希望快点送孩子回家。”救
助站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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